
一、�匯回海外資金並不等同有海外所得，台商可提供匯回資金具體內容

據以認定：

（一）  海外所得指納稅義務人在海外從事各項投資、營運活動、提供勞務或財產

交易等取得之所得，例如海外轉投資企業分配之股利或盈餘、海外薪資所

得、海外不動產出租之租金或處分財產所得等。

（二）  海外資金指納稅義務人之資金配置於海外作各項用途，其構成因素及來源

眾多，例如海外投資股本之收回、向海外金融機構之借款或存款本金、撤

回原預計海外投資之資金、海外轉投資企業分配尚未匯回之股利或盈餘或

受贈之海外資產等，上開資金匯回均非屬海外所得。

（三）  台商將海外資金匯回國內，係屬資金運用事項，台商可就其匯回之資金提

供相關說明及文件供稅捐稽徵機關核實認定，尚非必然涉及海外所得課徵

所得稅或所得基本稅額問題。

二、台商資金匯回如屬累積多年之海外所得，其課稅及自動補報規定：

（一）  稅捐稽徵法第2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依法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逃漏稅捐者，核課期間為5年；未依規定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核課期間為7年。同法第48條之1規定，納稅義務人

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僅就補繳應納稅捐加計

利息，無須處罰，提供適用於所有稅目之一般性、經常性租稅赦免。

（二）  台商海外資金匯回提供具體資料證明非屬海外所得，或屬海外所得但已申

報課稅者，尚無課稅問題；如屬尚未申報課稅之海外所得，應依提示資料

區分所得年度，已逾核課期間者，無課稅問題，屬核課期間內尚未申報課

稅之所得，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免予處

罰。鑑於台灣已營造具競爭力、友善租稅環境並提供適度租稅減免優惠措

施，尚不宜實施海外資金回流特別租稅赦免。

三、賡續推動兩岸租稅協議，解決台商重複課稅問題：

（一）  為解決兩岸稅捐稽徵機關依據各自稅法規定對同一所得課徵所得稅，使台

商企業及台籍員工面臨兩岸重複課稅問題，本部參考國際作法，自2009年

起配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推動兩岸租稅協議，與中國大陸在對等尊嚴及平

等互惠基礎下，爭取對我方整體有利之減免稅措施、嚴謹限縮資訊交換機

制及完善爭議解決機制。

（二）  倘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台商得適用該協議減免稅措施解決雙重課稅問題，

中國大陸各地稅捐機關未按協議規定執行產生爭議案件（包括移轉訂價相

對應調整爭議）及雙邊預先訂價協議，台商可依該協議「相互協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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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方財政部提起相互協商，解決協議適

用爭議。該協議之稅務交流合作機制，由

我方財政部及陸方國家稅務總局建立溝通

平台，藉由稅務制度之相互瞭解，縮小雙

方稅務處理差異。

四、�台商資金匯回投資國內相關租稅優惠：

為鼓勵資金投資，帶動產業發展，產業創新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立

法院審議中）訂定下列所得稅

優惠措施，倘完成立法程序，

未來台商資金匯回國內投資符

合規定者，可享有相關租稅優

惠：

（一） 創業投資有限合夥事業採

透視個體概念課稅之租稅

優惠（草案第 23 條之 1）

為協助新創事業募集資

金，並鼓勵有限合夥事業之

設立，參考其他國家採「透

視個體」（fiscally transparent 

entity）課稅概念，符合規定

之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

無須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

當年度所得區分為證券交易所

得性質之營利所得及證券交易

所得以外之營利所得，依約定

盈餘分配比率，逕由各合夥人

依所得稅法計入當年度所得課

稅；其中屬證券交易所得性質

之營利所得免稅（合夥人為個

人及非居住者）或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合夥人為營利事

業）。

（二）個人天使投資租稅優惠（草案第 23 條之 2）

對經濟發展具重大效益且風險極高產業，提

供個人投資於國內成立未滿3年之該等產業新創公

司，其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100萬元以

上且持有該股份達2年以上者，得以投資金額之

50%，自持有期間屆滿2年之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中扣除（每年減除合計最高以300萬元為限）。

台商（個人）匯回資金應否課徵所得稅負

依產業創新條例修正草

案，投資重要高風險新創

公司，符合規定條件，得

於投資滿2年之當年度按

投資金額50%，自綜合所

得總額扣除（每年以300

萬元為限）。

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

補報並補繳稅款，加計利息、免罰

（基本所得額-670萬元）*20%=基本稅額

繳納兩者之差額

（可扣抵海外所得已納稅額）

無課稅

問題

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稅，大陸地區已

納稅額可扣抵台灣

應納稅額

基本稅額>一般所得稅額

（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投

資抵減稅額）?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非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所得?

資金匯回投資國

內特定新創事業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全戶海外所得≧

新台幣100萬元?

基本所得額（綜合所得淨額

＋海外所得＋其他應計入基

本所得額項目）>670萬元?

核課期間內之

所得?

台商（個人）匯回資金

（本篇為財政部於2017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提出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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